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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個人發展資助計劃 

Youth Members' Personal Development Subsidy Scheme 
 

目 的 ： 本計劃旨在鼓勵本地域青少年成員及年青領袖，透過個人發展計劃培養個人興
趣，並獲取不同專業教練資格，發揮所長。 

   

認可培訓 ： 由總會或本地域舉辦之各級活動教練員／審核員／考核員／導師訓練班（統稱為
「教練培訓課程」，詳見附件）及由總會或各地域所開辦之急救證書課程（不包
括急救覆修課程）。 

   

資助內容 ： 認可教練培訓課程及急救證書課程的費用，最高總資助金額為上述費用總金額的
100%，上限港幣 2,000元。 

   

申請資格 ： 獲所屬童軍旅領袖及區總監推薦之本地域現役年滿 18歲的深資及樂行童軍成員，
以及 30歲以下持有有效委任證或委任書之青年領袖（包括教練員）。 

   

名 額 ： 資助年度由 2026年 4月 1日起計，直到 2027年 3月 31日為止。該資助年度共有
20個常設名額，地域總監可按該年度內的批核狀況增加名額。 

   

資助準則 ： （1） 申請人須於資助年度內獲取錄參加認可之培訓課程，日期以課程首天計算。 

  （2） 急救證書課程資助須連同教練培訓課程資助一併申請，恕不接受獨立申請。 

  （3） 申請人如就同一認可培訓同時獲總會或其他資助，必須申報，地域會先考
慮有關資助才作出批核，總資助金額不可多於申請人實付的總金額。 

    

申請辦法 ： （1） 本計劃全年接受申請。 

  （2） 申請人須填妥夾附之「青少年個人發展資助計劃申請表」，連同課程資
料、合格證書副本及收據正本，寄或逕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
心 9樓 923室，東九龍地域行政部收。所有申請必須在獲得合格證書後一
個月內遞交，郵寄以郵戳為準，否則不予考慮。 

  （3） 地域將以電郵通知申請人資助申請批核結果。 

   

其 他 ： （1） 資助金額將以支票形式發放。 

  （2） 地域總監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的審批決定權，而毋須解釋理由。 

   

查 詢 ：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957 6464與常務幹事吳嘉偉先生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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